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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圊入瞰冁忡搬渺中心艾钟义桦

拉银发 匚⒛⒛〕105号

中国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关于
金融支持营造林先造后补项目建设的实施意见

国开行西藏分行、农发行西藏分行,各国有商业银行西藏分行 ,

邮储银行西藏分行,各股份制商业银行拉萨分行,西藏银行,各

村镇银行 :

营造林是林业建设的基石和根本,是培育森林资源、提供

生态产品、增加生态容量的根本途径。为进一步筑牢国家重要的

生态安全屏障,推进美丽西藏和生态文明高地建设,加快西藏自

治区森林资源培育,提高营造林项回建设质量,加大金融支持林

业发展力度,根据 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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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意见》、《财政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(林业改革发展资

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(财资环 (⒛zO)36号 )、 《关于进一步利

用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推进林业生态建设的通知》(发 改农经

〔2017〕 140号 )以及《西藏自治区营造林先造后补实施办法 (试

行 ,,,(藏林发 E⒛⒛〕19号 )等文件精神,结合我区实际,就

金融支持营造林先造后补项目建设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金融系统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,牢固树

立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发展理念,大力推进林业供给

侧结构性改革,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

发挥政府作用,立足我区营造林项目建设实际,切实转变政府职

能,积极创新林业投融资机制,努力形成政府性投资、金融资金

和其他社会资本的合力,进一步拓宽我区营造林项目建设投融资

渠道,提高林业项目建设管理水平,加快推进美丽西藏建设。银

行业金融机构要积极参与、支持和服务我区营造林项目发展,充

分发挥现代化金融网络的作用,提供多样、高效的金融服务。

二、营造林贷款政策支持对象

在藏银行业金融机构均可为西藏自治区营造林先造后补实

施办法的建设项回发放贷款 (以下简称
“
营造林贷款

”
)。 任何符

合条件的营造林项目建设主体均可向金融机构申请营造林贷款 ,

包括:各类营造林项目建设企业、林 (农 )场、各类专合组织、

营造林专业合作社、农牧民施工企业、集体经济组织、各类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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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、个人等。

三、营造林贷款种类、额度、期限、利率、还款来源及担

保

(一)贷款种类及额度

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已取得发改部门及林草部门批复,并签订

了营造林先造后补工程建设合同的项目,提供流动资金贷款、项

目建设贷款。

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按照营造林项目建设和资金需求的特

点,综合考虑营造林项目的经济特征、生产周期、项回资金用途

及风险状况等特殊因素,认真探索、研究开发适合于营造林项目

发展的金融产品。切实建立适合于金融支持营造林发展的营造林

贷款审核审批制度。对符合条件的营造林项目可实行综合授信、

随用随贷、周转使用。贷款额度由金融机构自行确定,原则上不

超过营造林中标合同价款的 70%,并根据营造林种植进度分期分

批支付。

(二冫贷款利率及期限

营造林贷款利率按西藏自治区银行业金融机构∵般商业性

贷款利率执行。营造林贷款期限最长可为 10年 ,具体期限由备

金融机构与借款人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确定。对符合挟贫贴息贷款

政策范围的营造林贷款,按照扶贫贴息贷款相关政策执行。营造

林贷款利息执行先收后返政策,即先加收 2个百分点的贷款利

息,待获得 2个百分点的利差补贴后,贷款银行再将 2个百分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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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款利息全额返还给借款人。

(三冫贷款还款来源

营造林贷款的还款资金主要来源包括但不限于:项 目或企业

经营自身收益、土地等各类资产增值收益、营造林先造后补资金

等。

根据营遣林先造后补项目特点,可由发包人 (林草局 )、 承

包人与贷款发放行签订三方资金监管协议,营造林验收兑现的资

金拨付到银行指定的贷款还款账户,直接用来偿还银行贷款本

.忘息k。

(四 )贷款的有效担保

借款人除提供合法、足值、有效的担保外,也可由自治区成

立的政策性担保公司提供保证担保,或 由风险补偿基金提供全额

风险补偿。

四、鬻力构建促进营造林金融业务发展的环境

(一)创新金融产品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积极开办林业产

业化龙头企业贷款、林权抵押贷款、林农小额信用贷款和林农联

保贷款等业务;探索创新适合于国有林场、股份制林场、家庭林

场及农村林业合作组织的信贷管理模式,提高我区林业生产发展

的组织化程度和借贷信用度;鼓励创新
“
林权抵押+政府增信

”、
“龙头企业+基地+新型经营主体+林农”、“营造林企业+专业合作

社
”
等融资模式,推广以自身现金流还款,不增加政府隐性债务

的营造林贷款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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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培育市场主体。各级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深化林业投

资机制改革,大力培育绿化造林设计施工企业和营造林专业队等

新型林业经营市场主体,夯实发展基础。坚持积极引导发展、严

格依法管理,引 导符合条件的专业队伍依法登记注册,完善组织

内部管理。不断完善营造林资质管理,积极引导涉林企业从事营

造林项目规划设计、工程施工和监理,规范营造林专业队人员组

织结构和施工设施设备条件,推进营造林项目承建主体朝着专业

化、规范化和标准化方向发展。鼓励和支持大学毕业生、复转军

人、科技人员、城镇待业人员等从事营造林项目创业。备级有关

部门要积极做好承贷主体设立和遴选工作,并加大对承贷主体在

资金、政策等方面的支持。林业政策贷款项目可以由地 (市 )投

融资主体组织,也可以由有实力的中标企业牵头组织。要督促项

目承贷主体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,认真履行投资经营权

利义务,加强项目运行和监管。

(三)加强项目储备。备级有关部门要统筹考虑林业生态保

护和建设、脱贫攻坚、农民增收等目标,根据营造林贷款主要支

持范围,切实做好项目储备。要指导承贷主体结合当前政府投资

的重点,将国家规划中确定的建设任务与营造林贷款项目有机结

合,科学谋划营造林贷款项目,明确项目建设目标、重点任务、

实施步骤。

(四 )组织贷款审查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按内部程序,对营

造林贷款项目尽快开展评审工作,将项目情况及融资进展情况定

-5-



馋

猢与∷有∷米发展改革和林业苒臂部门沟通甘∷  ∷

∷∷〈王∷冫加弹资翕∷燕臀o镢行业金∷融机∷构要切实加∷强资金使用

萁督管∷璨Ⅱ确保嫠∷金费金邃秆。要督促承贷∷主傩按∷照:资金管理规

定Ⅱ挪范、安金》有效使用∷资金,避∷免资金挤占、挪用∷,并切实

履行偿镎丰体赏任。

' 瀛 撼

抄
∷ 送: 自∷洽区林业和革∷瘰∷局

`胄
治区财∷政厅、自治区发改委。

内部̄发送: 办公室、赞币辖贷处。

∷中囝入晟银行拉萨中心丈帑办公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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